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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签订 

《金融综合服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乙方”）本次与中

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资产”、“甲方”）签署的

《金融综合服务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是公司为了化解公司债务违约风险，维持

公司正常经营并实现持续健康发展。同时也为了优化公司资产结构、改善财务状况、提高

资产运营效率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公司与长城资产已于 2018年 11月 16日签署了意向性的《综合服务意向协议》，本次

签署的《金融综合服务协议》是为了进一步明确双方的具体合作安排。本协议签署后，长

城资产将利用自身的综合金融服务优势为公司提供一揽子综合金融服务，包括但不限于：

资产重组、债务重组、经营管理重组等综合服务，上述具体服务内容由双方在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监管机构要求及上市公司内部治理制度的前提下进一步协商确定，本协议并未具

体约定，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本次签署的《金融综合服务协议》约定，长城资产为公司提供金融服务服务的期限为

5年，每年公司需向长城资产支付人民币 500万元的服务费用，合计人民币 2500万元。 

 本次签署《金融综合服务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协议的基本情况 

公司为了化解公司债务违约风险，维持公司正常经营并实现持续健康发展。同时也为了优



化公司资产结构、改善财务状况、提高资产运营效率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经 2018 年 12 月 21

日召开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21 日于广州与长城资

产签署《金融综合服务协议》，长城资产将利用自身的综合金融服务优势为公司提供一揽子综

合金融服务，包括但不限于：资产重组、债务重组、经营管理重组等综合服务，上述具体服务

内容由双方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监管机构要求及上市公司内部治理制度的前提下进一步协商

确定，本协议并未具体约定。长城资产为公司提供服务期限为五年，公司每年向长城资产支付

人民币 500万元，合计支付服务费用为人民币 2500 万元。 

 

二、本次签署协议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 

公司住所：广州市东风东路 828-836号东峻广场 1座 A、B座 12、32、33楼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000722467796X 

负责人：陈明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

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为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年 12月，注册资本 431.5 亿元，股东为中华

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和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前身为国务院于 1999

年批准设立的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中国长城资产服务网络遍及全国 30 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包括不良资产经营、资产管理、银行、证券、保险、

信托、租赁、投资等在内的“一站式、全方位”综合金融服务。为四大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之一。 

关联关系：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其与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本协议签署后，按照

协议安排，公司董事会将向公司股东大会提名两名长城资产指定的人士作为公司的董事候选人,

同时公司将在本协议签署后尽快召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选举长城资产指定董事候选人为

公司董事事项。如长城资产指定的两名董事候选人当选为公司董事，则长城资产将成为公司的

关联方。 



本协议经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21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双方后续的具体合作协议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

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和披露程序。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三、综合服务意向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 

乙方 ：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服务内容 

为帮助乙方化解债务违约风险，甲方利用自身的综合金融服务优势为乙方提供一揽子综合

金融服务，包括但不限于资产重组、债务重组、经营管理重组等综合服务，具体服务内容由双

方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机构要求的前提下进一步协商确定。 

1、资产重组 

乙方配合甲方对其资产进行梳理、分类，共同确定拟进行资产重组的资产清单及重组方式

（包括但不限于资产置入、资产处置、资产剥离、应收款催收、引入第三方投资者等），甲方

协助乙方参与谈判及协助实施等。 

2、债务重组 

（1）为缓解乙方当前的偿债压力，甲方将协助其进行债务重组。甲方协助乙方进行债权

人的关系维护，参与乙方与现有债权人的协商谈判，协助乙方争取现有债权人的支持，并协助

乙方与现有债权人就债权处理方案进行谈判，协助乙方与现有债权人就可能的债权重组方案

（包括但不限于债权转让、重组、展期、债务减免或债转股等）进行协商。 

（2）针对乙方债务，甲方协助乙方寻求合适的债务重组意向方（包括但不限于甲方），参

与并协助乙方与债权人及意向重组方进行谈判，协助乙方配合意向重组方及债权人实施与债务

重组相关的工作。 

（3）甲方协助乙方恢复正常融资途径、恢复信用。 

3、经营管理重组 

（1）甲方协助乙方改善治理结构和管理模式，优化乙方运营机制、决策机制、激励机制

和约束监督机制，甲方可向乙方派出管理人员。 



（2）乙方董事会向乙方股东大会提名两名甲方指定的人士（以下简称“甲方指定人士”）

作为乙方的董事候选人,乙方应在本协议签署后尽快召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选举甲方指

定人士为乙方董事的相关议案。 

（3）甲方可向乙方推荐优秀的管理人才，改善乙方的人才结构，提升管理团队的管理水

平。 

（二）服务期限及方式 

服务期限为五年，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算。 

（三）服务费用 

甲方作为乙方聘请的金融服务顾问，每年向乙方收取服务费用共计人民币 500万元（大写：

伍佰万元整）。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中国长城资产作为四大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之一，具有强大的资金实力和丰富的不良资

产处置经验和手段，有利于缓解公司的债务危机；同时其拥有专业的不良资产管理团队，能为

公司合理的处置资产提供优质的服务。本协议的签署，符合公司目前实际情况的需要，公司通

过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的合作，能为公司化解公司债务违约风险，

维持公司正常经营并实现持续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专业指导及资源支持。 

本协议签署后，按照协议安排，公司董事会将向公司股东大会提名两名长城资产指定的人

士作为公司的董事候选人,同时公司将在本协议签署后尽快召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选举

长城资产指定董事候选人为公司董事事项。如长城资产指定的两名董事候选人当选为公司董事，

则长城资产将成为公司的关联方。 

 

五、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与长城资产已于 2018年 11月 16日签署了意向性的《综合服务意向协议》，本次签署

的《金融综合服务协议》是为了进一步明确双方的具体合作安排。本协议签署后，长城资产将

利用自身的综合金融服务优势为公司提供一揽子综合金融服务，包括但不限于：资产重组、债

务重组、经营管理重组等综合服务，上述具体服务内容由双方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监管机构

要求及上市公司内部治理制度的前提下进一步协商确定，本协议并未具体约定，公司提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六、后续进展情况披露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按照后续合作的进

展情况及对公司影响情况及时履行审批程序并予以披露。 

 

七、备查文件 

1、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与公司签署的《金融综合服务协议》； 

2、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